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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 

動議的決議案開場發言全文 

（只有中文） 

 

２０１１年１１月２３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（十一月二十三日）在立法會會議

上，根據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就批准《２０１１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

（修訂附表３）公告》而動議的決議案的開場發言全文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 

 

  議案旨在修訂載列於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（下稱《強積金條例》）附

表３的各個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項目。 

 

  《強積金條例》設定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政策目的，在於貫徹強制性公積金

（下稱「強積金」）制度協助就業人口為退休作基本儲蓄的目標。至於較高收入

的僱員及自僱人士，他們可決定是否在強積金強制性供款以外，藉自願性供款或

其他投資，增加退休儲蓄。 

 

  《強積金條例》規定，除獲豁免，僱主及僱員雙方均須按僱員有關入息的百

分之五作強積金強制性供款。法例訂明如僱員的有關入息高於最高有關入息水

平，僱主和僱員均無須就超逾有關水平部分作強制性供款。有關規定亦適用於自

僱人士。 

 

  《強積金條例》第１０Ａ條規定，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（下稱「積金局」）

須至少每四年就最高和最低有關入息水平進行檢討。立法會已於今年六月通過將

有關最低入息水平由５，０００元提高至６，５００元，並在今年十一月一日起

生效。至於最高有關入息水平，條例規定積金局在檢討時，須參考在檢討時屬現

行、由政府統計處進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得出的，每月就業收入分布中，第

９０個百分值的每月就業收入這個法定因素，同時，積金局亦可考慮其他相關因

素。 

 

 



  按積金局在二○一○年進行的最近一次檢討，根據法定因素，最高有關入息

水平應由目前的２０，０００元調高至３０，０００元。事實上，早在二○○二

年及二○○六年進行的檢討，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如按法定因素，當時已應上調至

３０，０００元。唯因當時的經濟環境及社會各界無法達成共識，最終未有作出

任何調整。 

 

  由於自強積金制度於二○○○年實施以來，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一直維持在２

０，０００元的水平，而自二○○二年至今檢討所得出的指標水平都是３０，０

００元，積金局及政府均認為有必要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。這亦獲得各政黨及

多個組織大致支持。 

 

  積金局在擬訂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過程中，徵詢了相關諮詢組織的意見。政

府及積金局也諮詢了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，包括出席了財經事務委員會安排的

公聽會。當中，一些僱主組織指出，商界尤其是中小企，正在消化由五月起實施

的法定最低工資對經營成本的影響，如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大幅調高，會令他們百

上加斤。僱員方面，有僱員支持作出更多強積金供款，為退休需要提供更大保障，

亦有僱員認為，提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會減低他們可動用的收入和投資方面的靈

活性。 

 

  政府及積金局亦出席了《２０１１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（修訂附表３）

公告》小組委員會三次會議，包括一次公聽會，解釋政府的修訂建議，即將最高

有關入息水平調高至２５，０００元，以就應付就業人口的基本退休需要與顧及

他們現時的生活所需間，取得恰當的平衡。而我們建議在二○一二年六月一日調

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，目的是讓僱員和僱主有更多時間適應新的供款水平。 

 

  至於以每日計算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，我們建議沿用現時以每月三十日作為

換算的假設，由６５０元調高至８３０元。就為自僱人士設定以每年計算的最高

有關入息水平，我們建議相應由目前的２４０，０００元，提高至３００，００

０元。 

 

  根據積金局的檢討，按二○一○年第四季的數據，將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調高

至２５，０００元後，須作額外強制性供款的僱員為４２４，６００人，他們的

僱主亦須增加供款，而自僱人士須作額外強制性供款的數目則為８９，９００人。 

 

  如公告獲通過，積金局亦會對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臨時僱員供款）令》內

適用於臨時僱員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作出相應修訂。此外，我們亦會着手修訂《稅

務條例》，將僱員和自僱人士強制性供款的最高扣稅款額由１２，０００元調高

至１５，０００元。 

 



  最後，藉着今日的機會，我希望多謝小組委員會各成員，積極參與審核政府

的建議修訂。 

 

  主席，我謹動議通過議案落實對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修訂。  

完 


